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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埔区迳下村特色精品村建设项目（首期）

工程审计结果

（2021年 9月 29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20 年 10 月至

11 月，广州市黄埔区审计局（广州开发区审计局）（以下简称区

审计局）对黄埔区迳下村特色精品村建设项目（首期）工程（以

下简称迳下村建设工程）进行了审计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迳下村建设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对斯迳路、竹山路升级

改造，其中斯迳路约 2 300 米，竹山路约 2 200 米，道路宽 5

米，单侧新增 1.5 米宽人行道；对沿线景观节点（村口广场、

休闲广场、道路景观绿化等）进行改造，休闲广场等园建面积

约 18 922m2，绿化改造面积约 52 635m2；对道路沿线 24 栋住

宅外立面进行改造，改造面积约 8 843m2，拆除并原址重建社区

党群服务中心，建筑面积约 428m2；三线下地、室外广播等其

他基础设施改造。项目可研投资总额为 8 529 万元，资金来源

区财政投资，项目业主为龙湖街道办事处，建设业主为区财政

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区建管中心）。

审计结果表明龙湖街道办事处、区建管中心所提供的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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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资料、工程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该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

和建设管理情况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在初步设计未报批的情况下，区建管中心就批

复同意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开工建设。

（二）初步设计文件主要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与经批复的

可行性研究报告存在重大变更，变更金额占批复的可行性研究

报告投资规模的 24.30%，龙湖街道办事处未按规定重新报批可

行性研究报告。

（三）项目在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前先行施工。

（四）人行道混泥土基层、景观亭水泥搅拌桩基础、通信

手井（行人）等 3处施工现场未严格按图施工。

（五）区建管中心未有效监管施工及监理单位履约情况，

出现总承包单位未经批准实施了专业分包、部分监理人员履职

不到位、监理单位未按规定实施工程质量监理等情况。

（六）存在部分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填报不规范、个别工程

材料缺进场验收资料等情况。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。对初步设

计未报批先行开工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管中心尽快完善初步设计

方案，明确建设内容，完成初步设计的报批手续。对主要建设

内容发生重大变更，未重新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问题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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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湖街道办事处、区建管中心严格履行项目建设管理规定程序，

龙湖街道办事处应会同区建管中心尽快按新的设计方案编制可

行性研究报告重新报批。对项目在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前先行施

工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管中心应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，并对已完

工项目进行认真核对，确保工程质量。对 3 处施工现场未严格

按图施工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管中心增强责任意识，采取必要措

施加强施工现场管理，并责成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按施工图及

时改正，确保工程质量达标。对未有效监管施工及监理单位履

约情况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管中心严格履行建设业主的职责，加

强对工程质量的监管，加强合同履约管理工作并根据相关规定

对有关参建单位进行处理。对部分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填报不规

范、个别工程材料缺进场验收资料的问题，要求区建管中心督

促监理单位复核并完善项目的施工资料，确保施工内容与资料

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本次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龙湖街道办事处、区建管中心已

完成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龙湖街道办事处、区建管中心向社

会公告。


